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小型基建工程项目设计服务资格招标公告
我院拟通过招标方式选择一家工程设计单位，负责我院小型基建工程项目（工程概算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包括新建、扩建、改造、装修及修缮工程）的设计及概算制作工作，合作期限2年，现进行公开招标，邀请符合下列条件的投标人前来投标报名。
一、工程名称：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小型基建工程项目设计服务资格
二、工程类型：新建、扩建、改造、装修及修缮工程
三、招标类型：实施性方案设计及概算制作招标
四、招标范围及内容：
1、招标范围：制作效果图、施工图设计及相关服务；制作项目概算书。
2、招标内容：室内外建筑、装饰、电气、给排水、消防等工程设计。
五、联系方式：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总务科；电话：0754-82902776，18948021629；邮箱： 18948021629@189.cn
六、报名及递交投标文件时间：
2017年11月24～29日（上午：8:30 至11:30，下午：3:00 至5:00）。12月5日11时前提交全部投标文件。
八、报名及递交资格文件地点：
汕头市龙湖区泰山北路万吉片区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总务科
九、投标人资格合格条件：
1、投标人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汕头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合法性审查和备案。
2、具有独立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企业法人。
3、资质范围和等级的标准：投标人须具备承接设计任务所需要的土建、电气、给排水、空调、消防和装修装饰等专业技能,并且具有消防设计资格的建筑工程设计乙级或建筑装饰装修设计三级及以上资质。
4、项目负责人应具备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
十一、报名需提交资料：
1、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具有法人代表人签字的有效授权书；企业营业执照与税务登记复印件。
2、资格合格条件的所有证明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原件备查，提交加盖公司公章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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